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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9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编号：2016-020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4月 27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

投项目并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募

投项目《种业技术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并将原计划用于实施《种业技术中心及配

套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原募投项目《种业技术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12,000

万元（未含利息收入），拟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塔河种业），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募集

资金仍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2,000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28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512,82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为 9.7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89,999,995 元，扣除发行费用 31,441,240.77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558,558,754.23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到账，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 XYZH/2014URA1028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已存放于公司为本次发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同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东大街（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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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

苏分行营业部、阿克苏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十字信用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阿克苏分行营业部签订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大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兵团）

支行、阿克苏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阿拉尔信用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

支行签订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具体存储情况详见 2015

年 1 月 2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的《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和四

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编号：2015-009号）。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概况 

（一）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乳业综合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23,119 21,000 

2 乳品市场营销网络建设 5,380 5,000 

3 种业技术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 12,728 12,000 

4 甘草系列产品精深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11,969 11,969 

5 补充流动资金 6,000 6,000 

6 合计 59,196 55,969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差额部分将由公司

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补足。 

三、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实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时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种业技术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

项目将依托塔河种业现有研发基础，建设并完善企业技术中心，设立功能研究实验室、

生态实验站以及改造人工气候室，购置相关科研仪器和设备，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科研

人才，提高自主研发能力，促进新品种、新技术成果的快速转化，推动经营品种向其

他大田作物、园艺种业拓展，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配

套改进原原种生产管理的现代化与机械化水平，控制快速增长的劳动力成本，提升育

种水平，加快育种速度，为保持及优化品种纯度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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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种业技术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

下所示：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已累计投入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万元） 

12,000 0 12,000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储棉抛售预期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国内外棉花价格持续

大幅下降。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棉花价格从 2014 年年初近 2 万元一吨下降到低于 1.2 万

元一吨，降幅超过四成，但依然显著高于国外棉花价格。受此影响，国内棉花种植户

种植棉花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种植棉花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农户调整农产品种植结

构，区域棉花种植面积快速下降，棉花种植方式的现代化标准化升级明显停滞，棉种

换代需求严重降低，塔河种业棉种销售与研发都面临诸多挑战，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

塔河种业拟投资的《种业技术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原计划建设规模化棉种技术中心

并购置一批采棉机及大型农机，以促进棉种研发水平的提高，提升良种繁育的机械化

水平，替代成本较高的人工投入，达到丰富品种与节省成本的目的。受棉花市场价格

大跌以及国内外棉花价差较大的影响，区域棉花种植面积及棉种换代需求都明显下

降，投资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成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我国种业整合与发展在

2015年显著加速，原计划技术中心建设的研发投入模式与种业整体发展趋势产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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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差异，相关计划的可行性显著降低。因此该募投项目的风险显著加大，可行性显

著降低。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塔河种业履行必要程序提议，公司决定终

止实施《种业技术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 

（三）后续资金安排 

目前公司债务规模较大，每年需承担高额的利息支出。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减少利息支出，公司拟将终止投入的募集资金合计 12,000

万元（未含利息收入）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终止原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种业技术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并不意味着塔河种业终止种业技术研发工

作，项目终止后，公司与塔河种业都将继续努力技术创新，加强研发队伍建设，加大

研发投入，保持公司在新疆棉种市场的技术领先地位，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促进公

司持续健康发展。 

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减少公司向银行借款，预计每年可减少利息支出约

520万元人民币（按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四、本次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2016 年 4 月 27 日，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

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

《种业技术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12,000万元永久性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编号：2016-015号）。 

公司本次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新疆塔

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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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

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

并终止部分募集资金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拟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上述

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以及《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全体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终止实施

《种业技术中心及配套建设项目》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做出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减少利息支出，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上述

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新

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监事

同意公司的上述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五届二十一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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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之专项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9日 

 


